
远东首期租赁资产支持收益专项资产 

管理计划第四期托管报告 

 

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证监会”）《关于东方

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远东首期租赁资产支持收益专项资产管理计

划的批复》（证监机构字[2006]76 号），鉴于贵公司作为计划管理人，

交行作为计划托管人，据双方签订的远东首期租赁资产支持收益专项

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“专项计划”）《托管协议》的要求，本着诚

信、尽职、规范的原则，我行切实履行托管行的权利和义务，并对第

四期专项计划资金情况进行监管，现将托管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 专项计划资金托管情况 

1、根据《托管协议》于第三期专项计划划款日，共划付收益分

配及计划费用 5笔，计 111，991，292.49 元。 

2、第四期租金回收期为 2007 年 1 月 4 日至 2007 年 4 月 3 日，

根据《租金预期到账情况清单》列示，本期应收租金序号为第 219-269

号，金额为 73，787，589.75 元，其中序号 234 期大连实德 PVC 生产

线项目提前结束，应扣除应收租金 11，566，750.00 元，并加减逾期

未收和提前收到的租金，本期应收租金为 59，741，925.10 元。而实

际收到租金 24 笔，计 60，135，071.40 元，包括提前收到序号第 270

期的租金，计 188，242.88 元。 

3、本期发生应收租金逾期 2 笔，1 笔是第 226 期北京华联二期



售后回租，应收租金到期日为 2007 年 1 月 15 日，金额 4，692，454.88

元，于 1月 17 日实收 2，892，454.88 元，逾期 180 万元。另 1笔是

第 265 期中建总脚手架租赁项目，应收租金到期日为 2007 年 3 月 15

日，金额 1，334，449.09 元，于 3 月 20 日和 22 日分别收到租金 9，

325.44 元和 4 万元、42 万元，逾期 865，123.65 元。 

4、2007 年第一季度结息，“专项计划”账户收到利息 216，213.67

元，“专项计划保证金”账户收到利息 1，215.00 元，并于利息到账

日根据贵公司加密传真指令将 1，215.00 元划入“专项计划”账户。 

5、本期贵公司的指令发送日为 4 月 19 日，我行划款日为 4 月

20 日，计划兑付日为 4月 25 日。截至 2007 年 4 月 3 日，按计划资

产现金流计提托管费 25，739.39 元。截至 4 月 24 日，按期初受益

凭证本金计算，计提管理费 67，907.27 元。按期初基础资产应收租

金计算，计提服务费 201，007.76 元。 

二、与贵公司的监管情况 

1、本期我行依据《托管协议》的规定，监督并记录了贵公司关

于“专项计划”账户的资金划拨情况，认为贵公司无违反协议规定的

资金拨付指令。 

2、我行根据更新后的租金到账清单，与银行到账回单和《租金

预期到账情况清单》进行逐笔勾对，核对无误后填写租金到账确认表

加密传真给贵公司，并及时予以会计处理。 

3、每周一和每月初与贵公司进行了托管帐户余额和相关科目的

核对。 



4、根据本期专项计划收益分配，贵公司计算第四期收益分配明

细，我行进行复核，双方核对无误。 

 

 

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资产托管部上海分部  

2007 年 4 月 9 日 
 


